
13 岁少年店内临时“当家”

男子趁机骗走四箱名酒
本报 9 月 2 日讯 (记

者 娄雅哲)开酒水专卖店

的倪女士外出时让 13 岁的

儿子看店，没想到一男子

欺骗孩子，骗走了四箱名

酒，价值一万六千多元。

家住郯城县的倪女士

在县城郯东路开了一家酒
水专卖店。 8 月 28 日，倪

女士因事外出，留下 13 岁

的儿子看店。下午 3 点 30

分左右，一名身穿灰色衬

衫 的 戴 眼 镜 男 子 来 到 店

内，声称自己是中国银行

的工作人员，单位要买一
些酒。倪女士的儿子便带

其去看店内的酒水。

“当时我正好给儿子

打了个电话，孩子说有人

要买酒。那个男的说想和

店主通话，孩子就把电话

递 给 了 他 。 ” 倪 女 士 表

示，通话中她告诉对方，

现在自己不在店里，孩子

太 小 不 方 便 处 理 贵 重 酒
水，她很快回去，希望对

方稍后再来。男子回答说

那他就过半小时再来。

倪女士挂断电话后，

这名男子却仍然握着电话

假装做通话状，随后告诉

孩子，“你妈妈同意先带

走 四 箱 酒 ， 过 几 天 再 付

钱。”孩子没有怀疑，开

始帮男子拿酒。其间倪女

士感觉不放心，又一次打

电话回店里。孩子打算接

电话时，该男子抢过电话

挂断，并再次假装和倪女

士通话。

倪女士的儿子要求对

方“即使现在不付钱，也
至少签个欠条”。男子声

称 “ 我 过 半 小 时 回 来 签

条”，并说是倪女士同意
这样的。

记者从倪女士提供的

店内摄像头拍摄画面中看

到，孩子帮助该男子搬了

四箱酒下楼，放入男子乘
坐的银色轿车内。这名男

子坐上副驾驶座位后，汽

车迅速发动离开。

倪女士回店后发现受

骗，随后报警。被骗走的

四箱酒为“国窖 1573 ”，

价值共计一万六千多元。

公安人员调取了附近路口

的监控录像，但视频比较

模糊，无法看清骗子所乘
汽车的车牌号码。

八旬老太散步迷路

巡逻民警及时救助

本报 9 月 2 日讯

(通讯员 陈立彬
张文龙 记者 季善
文)年事已高李老太出
来散步，因不熟悉居住

环境，不小心迷路，恰

遇巡逻的民警及时发

现并将老人送回家中。

9 月 1 日下午，罗

庄双月湖派出所 1 1 0

民警巡逻至罗庄区人

民医院东边的时候，看

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

太太，走走停停很着急

的样子。民警立即下车
上前询问老太太是否

需要帮助。老太太看见
民警后拉着民警的手

说，自己本是想回家
的，可是却记不起路

了。民警迅速打开车门

将老人带回所内，给老

人倒上水，并询问老人

的家是哪里。

经过仔细询问，民

警得知老人姓李，今年

已经 89 岁的高龄，住在

高新区儿子家中。因为

年事已高记忆力下降，

加上对儿子所居住的周

围环境也不熟悉，自己
出来散步就找不到回家
的路了。在知道老人的

住址和家庭人员之后，

民警立即驱车将老人送

至家中。老人的家人正
为找不到老太太急的团

团转，看到被民警送来

的老人，家人才放下悬

着的心。老人的家人对

民警的及时救助并将老

人送回家深表感谢。

丈夫借款后遇车祸身亡

妻子虽改嫁 债务要偿还
本报 9 月 2 日讯

(通讯员 邹旭 西峰

记者 吴慧)丈夫借款后

因车祸不幸身亡，其妻

子改嫁后拒绝还款，王

某无奈将其告上法庭。8

月 31 日，莒南县人民法

院依法审结这起借款纠

纷案，判决已经改嫁他

人的张某某偿还其亡夫

刘某某生前借王某的
10000元人民币及利息。

30 岁的张某某是

莒南县大店镇农民。

2009 年 8 月，张某某的

丈夫刘某某为购买五菱

之光，向同学王某某借

款 10000 元，并出具借

条一张。今年 4 月 1 5

日，刘某某因酒后驾车，

不幸撞树身亡。

刘某某去世时，留

有夫妻共同财产拖拉机

1 台、小型收割机、播种

机一套。同年 7 月，张某

某携带所有财产改嫁他

人。王某看到张某某改

了嫁，也不提还钱，就多

次向张某某催要该借

款，均被张某某以“钱不
是我借的，我已改了嫁，

我没有钱”为由拒绝归

还。

法院审理认为，原

告王某与刘某某之间的

借款事实清楚，被告张
某某对此也没有提出任

何异议。刘某某借款所

购置的面包车，用于与

张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的家庭生产生活，该

笔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刘某某去世后，

其妻张某某继承了全部
财产，张某某就有义务
以原家庭共同财产清偿

该笔欠款，与张某某改

不改嫁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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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刚进门就瞅向摄像头。

▲男子有意识地用手臂挡住脸。

▲孩子帮骗子搬酒。

▲男子匆匆将酒搬上路边轿车。

明知是赃物 还帮忙销售

一“牛经纪”领刑十个月，被罚 4 万元

本报 9 月 2 日讯

(通讯员 沈婷 李雷

记者 吴慧)一“牛经
纪”明知耕牛是小偷偷

来的，为了赚取 100 元

的经纪费仍然帮助销
售，结果他的行为让自

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今年 53 岁的张某

是郯城县沙墩镇的农

民，也是一名“牛经纪”。

2009 年 7 月，同村的王

某想把儿子偷来的 10

头耕牛卖掉，因欠李某

的饲料款就让李某帮忙

联系买主。李某与张某

很熟，在交易时就找来

张某给这些牛打价。张
某明知这些耕牛是赃

物，但是为了赚取一笔

经纪费，就接下了这笔

“业务”。

经李某中介和张某

打价，这些耕牛分别被

两名买主买走，价值

38520 元。交易后买主付

给张某 100 元经纪费，

李某则从中扣除了王某

所欠的 7000 元饲料款。

案发后，张某自愿

认罪并积极缴纳罚金。

日前，郯城县人民法院

一审以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判处这名经纪人

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40000 元。

右图：店内监控拍下了男

子行骗的全过程。


